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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（新）药监药罚〔2021〕54号 

 

当事人：新疆九疆红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91650109MA775Q311H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所：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碱沟西路 187 号 14幢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宋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410422******81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1 年 6月 30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，

该公司向执法人员主动提供新疆增值税专用发票、交易清单、网

上银行电子回单等相关材料，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向新疆乐康宁

医药有限责任公司（药品批发公司）（以下简称：乐康宁公司）

批发药品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调查，当事人于 2016年 2月 26日取得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，

经营方式：零售连锁总部（《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八十三条：

“药品零售企业，是指将购进的药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药品经

营企业。”）；经营范围：中药饮片、中成药、化学药制剂、抗

生素制剂、生化药品、生物制品。 

乐康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4日取得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，

经营方式：批发（《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八十三条：“药品

批发企业，是指将购进的药品销售给药品生产企业、药品经营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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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、医疗机构的药品经营企业。”）；经营范围：中药饮片、中

成药、化学药制剂、抗生素制剂、生化药品、生物制品等。 

当事人（药品零售企业）于 2020年 1 月至 9月陆续向乐康

宁公司（药品批发企业）批发 142 个品种 2138 盒/瓶药品，货值

金额 22590.71元。2020 年 10 月 15 日，当事人向乐康宁公司开

具了新疆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乐康宁公司向当事人通过网上银行汇

款 25741.82 元（其中非药品款为 3151.11元）。 

当事人（药品零售企业）于 2020年 11 月 30日向乐康宁公

司（药品批发企业）批发药品“舒筋健腰丸”33盒，货值金额

3028元。同时，当事人向乐康宁公司开具了新疆增值税专用发

票，乐康宁公司向当事人通过网上银行汇款 3028元。     

上述药品共计 143 个品种 2171 盒/瓶，销售货值金额

25618.71元，现无库存。 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

1.当事人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、《营业执照》、法人身份证

复印件； 

2.乐康宁公司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、《营业执照》、法人身

份证复印件； 

3.2021 年 6 月 30 日的现场笔录表； 

4.2021 年 6 月 30 日对宋**的询问笔录； 

5.网上银行电子回单 2张； 

6.当事人交易清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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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新疆增值税专用发票 2 张及劳务清单； 

8.乐康宁公司情况说明； 

9.立案申批表； 

10.宋**的举报信； 

11、米东区市市场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责令改正通知

书。 

2021 年 9月 24日,我局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（新

药监药罚告〔2021〕50号），当事人当日放弃陈述、申辩。 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未按照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许可的经营方

式经营药品的行为违反了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：

“未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同意，药品经营企业不得改变经营

方式。药品经营企业应当按照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许可的经营范

围经营药品。”的规定。 

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

动提供网上银行电子回单、新疆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材料。符

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

意见》：“3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
罚：（1）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

动提供证据材料的”的规定。 

2021 年 8月 27日，当事人向我局主动检举其他药店的违法

行为，经查证属实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

二条第一款：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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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：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”的规

定，同时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

权适用规定》（试行）第十一条第（一）项：“减轻处罚裁量幅

度：0.1A到 A”的规定，给予 0.5 倍的减轻行政处罚。 

综上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

十七条：“未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同意，药品经营企业不得

改变经营方式。药品经营企业应当按照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许可

的经营范围经营药品。”的规定，依据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（2015 年国家主席令第 45 号）第七

十三条规定，没收违法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销售的

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：（四）药品经营企业违

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。”的规定，现责令当事人上述违法行

为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 

1.没收违法所得 25618.71元； 

2.处违法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 25618.71 元 0.5 倍的罚款

12809.36元。 

罚没款合计 38428.07 元。 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款交至中

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明德路支行（收款人名称：新

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国 库 处 ， 收 款 人 账 号 ：

3002010109024911123，用途：罚款）。逾期缴纳罚款的，依据




